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服务指南

一、管理机构

行政办：刘凤姣（副主任）

学工办：徐晨曦（团省委挂职）

党建组织员：陈艳姣

学工办、分团委：田雪萍（副主任）

二、教学基层单位

化工系主任：曹文秀 副主任：陈超

环境系主任：黄毅 副主任：董萌

材料系主任：杨泛明 副主任：马德崇

实验教学中心主任：胡治远

三、现任领导班子分工

党委书记钟桐生：主持党委工作，分管思想政治、组织、宣传、

统战、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稳定方面的工作。

院长、党委副书记刘石泉：主持学院行政工作，分管人事、财务

等工作。

副书记张清华：分管学生工作、校友工作、共青团、招生就业等

工作，协助党建工作。



副院长贺国文：分管科研、学科建设、实验室、资产等工作。

副院长张劲：分管学科竞赛、关工委、工会、创新创业、硕士点

建设等。

副院长孟维：分管教学、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工作。

四、学院系（室）工作职责

教研室主任工作职责

1.负责本教研室所承担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全面教学组织工作。

2.负责本教研室年度工作计划的制订、年终的工作总结。

3.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组织本教研室教师互相听课、召开学

生座谈会、听取多方面意见，提高本教研室各课程的教学质量。

4.负责专业调研工作，组织进行本专业社会需求及毕业生跟踪调

查，广泛听取用人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修订本专业教学计划。

5.组织并鼓励教师积极申报科研项目，开发精品课程，进行学术

研究、撰写研究论文。

6.各专业教研室组织本专业学生校外实习、毕业设计及答辩工作。

7.及时完成学院领导交办的其它临时性工作。

实验室主任工作职责

1.负责实验室的实验教学，实验室管理工作。

2.组织制定、实施本室每学期实验工作计划，审定实验大纲及实

验讲义，不断提高实验水平。



3.做好本室人员的业务考核工作。

4.组织和参加与实验室有关的各项评比竞赛活动。

学工办工作职责

1.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

学生进行校纪校规、安全健康等教育，组织学生开展系列素质教育活

动。

2.负责对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学生工作计划。

3.对违纪违规学生的教育、调查、处理其他意外事故的善后工作

和突发应急事件的处理工作。

4.组织开展学生德、智、体综合素质考评和评先奖优工作，组织

进行学生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困难补助、初评及发放工作。

5.负责新生报到注册、入学教育工作，配合后勤部门安排和调整

学生住宿。

6.做好学生军训和国防教育工作。

7.指导班主任和学生干部，搞好学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

8.调查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积极做好学生思想工作。

9.接待和处理学生及家长来信来访工作。

10.安排好就业指导课的讲座，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离校相关

工作。

11.协助学院做好学生干部的培训，抓好学生工作队伍建设。

12.协助党组织做好学生党务工作，做好学生党员培养发展工作。



教务办工作职责

1.配合教学副院长抓好教学质量监控，及时向院领导和教学督导

反馈。

2.协助主管院长，负责全院的教学管理工作

3.配合学院搞好学院的本科评估工作。

4.征订教材。

行政办工作职责

1.办公室日常工作。

2.对接学校办公室及有关职能部门，上传下达。

3.负责学院日常业务费使用与报帐工作。

4.负责学院会议活动组织安排、会议室管理，做好党政联席会议

的记录并编辑下发《会议纪要》。

5.负责学院教职工考勤、绩效工资核算、年度目标考核与绩效分

配等工作。

6.负责学院行政公章管理、档案管理等。

7.负责学院行政资产管理、行政办公设备与物资耗材的申报采购

工作。

8.协助主管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管理工作。

9.完成院领导布置的各项工作。



五、学工办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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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任学工办分工及联系方式

1.1 现任学工办分工

党委副书记张清华：分管学生管理、共青团、招生就业、

校友、关工委等工作，协助党总支书记开展党建工作，联系教

工第一支部、学生第二支部。

党建组织员/学生第一支部书记陈艳姣：负责党建工作，

担任 18 级四个专业辅导员。

学工办副主任/团委书记田雪萍：负责学工办日常事务，

指导团委、学生会工作，担任 20 级四个专业辅导员。

心理健康/招生就业专干潘赛：负责招生就业、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等工作，担任 19 级两个专业辅导员。

宿管/奖助贷专干/学生第二支部书记晏小波：负责宿舍管

理、奖助学金评审、征兵等工作，担任 21 级三个专业辅导员。

辅导员熊文高：兼任校友、关工委工作，负责 21 级化学

工程与工艺 101、102 班日常教育管理工作。

辅导员祝小艳：负责 19 级化学环境工程与工艺 101 班、

102 班、高分子材料工程 501 班日常教育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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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任学工办成员及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QQ

张清华 副教授、党委副书记 13627371748 1105219555

徐晨曦 学工办副主任（挂职） 15526399933 271163937

陈艳姣 党建组织员、辅导员 15207370912 371782660

田雪萍 学工办副主任、辅导员 18373709393 554051125

晏小波 辅导员 15207371015 379950444

潘赛 心理健康、招生就业专干 15110308096 1003939504

熊文高 辅导员 13786731518 825035109

祝小艳 兼职辅导员 17377986089 459546106

2 辅导员、班主任带班情况表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2022 年春季班级人数汇总

班级
在校在读

学生人数

男生人

数

女生人

数

残疾学

生数

少数民族

学生人数
辅导员 班主任

2108101 55 39 16 0 4
熊文高

王锋

2108102 53 37 16 0 6 王立勤

2108301 46 28 18 0 3

晏小波

晏小波

2108302 47 30 17 0 4 胡治远

2108501 49 37 12 0 2 钟桐生

2108502 49 37 12 0 2 曹文秀

2108503 41 33 8 0 2 贺国文

2008101 52 32 20 0 3
田雪萍

曾永林

2008102 50 30 20 0 6 齐风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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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01 48 24 24 0 2 周晓红

2008302 43 23 20 0 3 田雪萍

2008501 39 31 8 0 4 张劲

2008502 44 35 9 0 2 刘湛军

2008601 47 28 19 0 2 肖谷清

1908101 35 22 13 0 0
祝小艳

祝小艳

1908102 46 28 18 0 1 陈超

1908103 29 10 19 0 1

潘赛

刘淑莉

1908301 50 23 27 0 0 黄毅

1908302 41 20 21 0 5 周攀登

1908303 56 35 21 1 4 孟维

1908501 41 28 13 0 1 祝小艳 余松林

1908502 37 24 13 0 3
潘赛

潘赛

1908601 47 29 18 0 3 马德崇

1808101 47 24 23 0 2

陈艳姣

林一婷

1808102 50 23 27 0 0 陈艳姣

1808301 44 24 20 0 2 石清丽

1808302 45 23 22 0 4 杨泛明

1808303 40 16 24 0 9 刘石泉

1808501 40 24 16 0 3 刘正

1808502 39 20 19 0 2 刘赛文

1808601 46 24 22 0 2 张劲

3 办事流程

3.1 心理咨询及接待流程

(1) 来访者可直接到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的接待室 15栋 400室

预约，也可通过 QQ XXXXX 或者电话 XXXXX提前预约。接待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11:30下午 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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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来访者预约信息登记表》上填写相关信息，并确定面

谈的心理咨询师；

(3) 需准时到心理咨询室面谈，面谈时间一般不超过 50分钟；

(4) 需要继续咨询的来访者在每次面谈结束后与咨询师预约下

一次咨询时间；

(5) 如果在预约的时间里不能赴约，请提前电话退约，或直接

到学院心理咨询室取消预约，以便将时间留给其他需要咨询者；

(6) 若咨询过程中，反馈的咨询效果不理想，需要及时调整咨

询方法和策略，遇到难题或者瓶颈，可申请上级督导或者朋辈督导。

若咨询师或来访者觉得咨询不匹配，无法继续完成之前的咨询目标，

可考虑咨询转介；

(7) 中心对来访者信息、隐私等严格保密。

3.2 奖助贷申请流程

国家奖学金：申请时间以学校文件为准，大概每年 10月份，申

请对象在校的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具体流程：个人根据文件要求将材

料交至学工办（15栋 300），根据文件要求班主任辅导员进行商议，

推选出初步名单，然后由学院负责奖助贷领导小组进行评定，最后经

党政联系会议讨论决定推选名单，并在全院进行公示后上报学校。

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时间以学校文件为准，大概每年 10月份，

申请对象为在校的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具体流程：首先要进行贫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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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辅导员老师对材料审核通过后填入贫困生库，然后按上级文件

要求将材料交至 15-300，班主任、辅导员进行商议，推选出初步名单，

然后由学院负责奖助贷领导小组评议，再经党政联系会议讨论决定推

选出获奖名单，并在全院进行公示后上报学校。

校级奖学金：申请时间以学校文件为准，大概每年的九月份，申

请对象为在校的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具体流程：学院根据综合测评表，

学生自评，各班主任、辅导员互评，并参照学习成绩、思想政治情况、

学生违纪情况等，按照一定的比列得出校级奖学金获奖名单，报院奖

助学领导小组评议和党政联系会议讨论决定，推选出获奖名单，并在

全院进行公示后上报学校。

校友奖学金：申请时间以学校文件为准，大概每年的 11月份，

申请对象为在校的大二大三大四学生，具体流程：个人根据文件要求

将材料交至 15-300，班主任、辅导员进行商议，推选出初步名单，然

后由学院负责奖助贷领导小组进行评定，并经党政联系会议讨论决定，

推选出获奖名单，在全院进行公示后上报学校。

国家助学金：申请时间以学校文件为准，大概每年的 10月份，

申请对象为在校全体学生，具体流程：首先要进行贫困生申报，辅导

员老师对材料审核通过后填入贫困生库，根据国家文件确保建档立卡、

农村低保、孤儿、学生大病等学生获得国家助学金，再根据个人申请

将材料交至 15-300，经班主任、辅导员商议，推选出初步名单，报学

院负责奖助贷领导小组进行评议和党政联系会议讨论决定，推选出获

助名单，并在全院进行公示后上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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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源地贷款：大一新生持入学通知书去当地生源地国家开发

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大二大三大四学生除可在当地生源地银行进行续

贷外还可直接登陆国家开发银行进行续贷，毕业时须登陆银行进行毕

业确认或者是变更为继续深造、当兵入伍等。

3.3 公寓宿管办事流程

(1) 全院学生根据学院统一安排的床位进行入住，严禁私自调

换床位，确实有需变更床位的，将个人申请书交至 15-300，负责宿管

老师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 外宿每年办理一次，大概每年 6月份左右，具体时间以学

校的通知文件为主，申请外宿的学生除了需经家长同意、签字并确认

外，还需要提供家长身份证复印件、租房合同、房东身份证复印件、

安全责任书以及自己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学院分管领导审核通过后

再报学校学风建设管理科，最后由学校公布外宿名单；

(3) 暑假留校程序办理，大概每年 6月分左右。具体时间以学

校的通知文件为主，申请留校必须取得家长的同意，并要求填写留校

申请表、安全责任书等，并经学院分管领导审核通过后再报学校学风

建设管理科，最后由学校公布留校名单，住宿由学校的统一安排，集

中管理；

(4) 关于寝室维修问题，一般直接登陆相应城院微信公众号进

行报修，如遇突发紧急情况可直接联系相关辅导员老师请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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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毕业生公寓审核问题，大概每年 6月份，学生公寓管

理科会统一对寝室家具的公共部分（衣柜、电脑桌、床板等）进行验

收，二级学院将对毕业生寝室的钥匙、凳子、遥控器等进行验收。

3.4 学生活动经费使用流程

(1) 填写申请表，上交活动详细策划书。场地借用须提出申请；

讲座类活动须附主讲人详细信息；购买物品须标注物品用途及价格；

(2) 分管辅导员审核并签字；

(3) 分管院领导签字；

(4) 组织实施；

(5) 提交申请表、策划书、总结报告和正式发票。超市购买的

物品须附电脑小票，小票的抬头和发票章必须一致，并在发票上写上

经手人和证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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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党员发展流程

一、申请入党

1. 递交入党申请书

条件：年满 18周岁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

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愿意执行党的决议；按期缴纳党

费。

要求：向工作、学习所在单位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没有工

作、学习单位或工作、学习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向居住地党组织提

出入党申请；流动人员还可以向单位所在地党组织或单位主管部门党

组织、流动党员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注意：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2. 党组织派人谈话

时间：收到入党申请书后一个月内。

主体：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或组织委员。

内容：了解入党申请人基本情况；介绍入党条件和程序；加

强教育引导。

二、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3. 推荐和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时间：一般情况下，在递交入党申请书 6 个月以后。

范围：已递交入党申请书且党组织已经派人谈话的人员。

方式：党员推荐、群团组织推优等方式。

决定：支部委员会（不设支部委员会的支部党员大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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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决定。

注意：综合运用推荐结果，防止简单以票取人。

4. 上级党委备案

材料：入党申请人基本情况；推荐和推优情况；支部委员会

意见等。

要求：了解入党积极分子是否具备条件；手续是否齐全。

5. 指定培养联系人

数量：1-2 名正式党员。

任务：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党的基本知识；了解入党积极分

子的政治觉悟、道德品质、现实表现和家庭情况等，做好培养教

育工作，引导入党积极分子端正入党动机；及时向党支部汇报入

党积极分子情况；向党支部提出能否将入党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

象的意见。

1. 培养教育考察

方法：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听党课、参加党内有关活动、分配

一定的社会工作、集中培训等。

目的：使入党积极分子懂得党的性质、纲领、宗旨、组织原

则、纪律、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帮助端正入党动机，确立为共产

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要求：入党积极分子每季度上交 1 份思想汇报，党支部每半

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 1 次考察；基层党委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

队伍状况作 1 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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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入党积极分子工作、学习单位（居住地）发生变动，

应及时报告原单位（居住地）党组织；原单位（居住地）党组织

应及时转交材料；接收单位党组织认真审查材料、做好接续培养，

培养教育时间可连续计算。

三、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

7. 确定发展对象

条件：经过 1 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

要求：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

确定：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确定发展对象人选。

8. 报上级党委备案

要求：认真审查；提出意见。

注意：同意后列为发展对象。

9. 确定入党介绍人

数量：2 名正式党员。

方式：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也可由党组织指定。 由党组

织指定的，要经本人同意，不硬性指派。

任务：向发展对象解释党的纲领、章程，说明党员的条件、

义务和权利；认真了解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觉悟、道德品

质、工作经历、现实表现等情况，如实向党组织汇报；指导发展

对象填写《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并认真填写自己的意见；

向支部大会负责地介绍发展对象的情况；发展对象批准为预备党

员后，继续对其进行教育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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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党员，不能作

入党介绍人。

10. 进行政治审查

内容：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政治历史和

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直系亲

属和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

方法：同本人谈话、查阅档案资料、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

情况以及必要的函调或外调。对流动人员中的发展对象还应当征

求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基层党组织的意见。

要求：政治审查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注重本人的一贯

表现。审查情况形成结论性材料。

注意：除特殊情况外，政治审查结果在一年内有效。未经政

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不能发展入党。

11. 开展集中培训

主体：基层党委或县级党委组织部门。

时间：不少于 3 天或不少于 24 学时。

内容：主要学习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党内法规。

中央组织部编写的《入党材料》，可以作为学习辅导材料。

注意：对参加集中培训考核合格但一年内未被接收为预备党

员的发展对象，党组织吸收其入党前，应组织他们重新参加集中

培训并考核。未经培训的，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不能发展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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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备党员的接收

12. 支部委员会审查

要求：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对发展对象进行严格审查；

集体讨论是否合格。

13. 上级党委预审

时间：基层党委接到党支部上报的预审材料后，一般应在一

个月内完成预审。

方式：审查发展对象条件、培养教育情况等；根据需要，听

取执纪执法等部门意见。

要求：审查结果书面通知党支部；向审查合格的发展对象发

放《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

注意：发展对象未来 3 个月内将离开工作、学习单位的，一

般不办理接收预备党员手续。基层党委预审发展对象合格后，党

支部一般应在一个月之内提交党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事宜。

14. 填写入党志愿书

要求：在基层党务干部及入党介绍人指导下，由本人按照要

求如实填写，具体格式要求参考《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规范

填写式样。

15. 支部大会讨论

程序：

（1）发展对象汇报个人情况；

（2）入党介绍人介绍发展对象有关情况、表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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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部委员会报告审查情况；

（4）与党员充分讨论、投票表决。

注意：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有表决权的到会人

数必须超过应到会表决权人数的半数，才能开会；赞成人数超过

应到会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方可通过。发展对象及其入党

介绍人必须参加支部大会。讨论两个以上发展对象入党时，要逐

个讨论和表决。

16. 上级党委派人谈话

时间：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发展对象为预备党员之后，党委审

批前。

人员：党委委员或组织员。

目的：作进一步了解，并帮助发展对象提高对党的认识。

要求：谈话人应当将谈话情况和自己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的

意见，如实填写在《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上，并向党委汇报。

17. 上级党委审批

内容：是否具备党员条件、入党手续是否完备。

要求：集体讨论和表决。两个以上发展对象应逐个审议和表

决。

时间：3 个月内，特殊情况不超过 6 个月。

注意：党总支、乡镇（街道）所属的基层党委以及党组织不

能审批预备党员。除另有规定外，临时党组织不能接收、审批预

备党员。基层党委在审批意见中要注明预备期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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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再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目的：掌握预备党员结构、分布、质量等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五、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

19. 编入党支部和党小组

要求：及时编入；继续进行教育和考察。

20. 入党宣誓

组织：基层党委或党支部（党总支）。

程序：

（1）奏《国际歌》；

（2）党组织负责同志致辞；

（3）预备党员宣誓；

（4）参加宣誓的预备党员代表发言；

（5）党组织负责同志讲话、提出要求。

要求：在正式场合举行；严肃认真；庄重简朴；严密紧凑。

21. 继续教育考察

方式：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本人汇报、个别谈心、集中培

训、实践锻炼等。

时间：预备期为 1 年。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

之日算起。

22. 提出转正申请

要求：一般情况下，预备党员应在预备期满前一周，主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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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党支部提出书面申请。

23. 支部大会讨论、表决通过

时间：一般情况下，党支部应当在收到预备党员转正申请一

个月内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其转正问题，遇特殊情况最长不超过三

个月。

准备：党小组提出意见；党支部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支

部委员会审查。

程序：参照接收预备党员的程序。

结果：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按期转为正式

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 1 次预备期，延长时间

不能少于半年，最长不超过 1 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

条件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24. 上级党委审批

时间：3 个月内。

要求：审批结果及时通知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应当同本人谈

话，并将审批结果在党员大会上宣布。

注意：党员的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25. 材料归档

内容：参照《发展党员工作材料清单》要求。

要求：预备党员转正后，党支部应当及时将其《中国共产党

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政治审查材料、转正申请书、培养

教育考察材料的原件，有人事档案的，存入本人人事档案；无人

事档案的，建立党员档案，由所在党委或县级党委组织部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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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请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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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工办各岗位工作职责

4.1 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岗位职责

(1) 协助院长和党委书记工作，负责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组织

贯彻执行学校有关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组织领导班主任做好学生教

育管理工作。在院党委领导下，负责指导团总支和学生会开展工作；

(2) 定期召开班主任工作会议，抓好班主任及辅导员工作，负

责制订学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计划，撰写工作总结；

(3) 严格执行学校学生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结合本院特点制

定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对违

纪学生进行处理；

(4) 在院党委书记的领导下，指导班主任每周的班会课，做好

本院学生的党建及思想政治工作；

(5) 做好特困生、违纪生、后进生、心理障碍学生等特殊群体

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完成学业；

(6) 做好本院的招生、入学教育和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

(7) 负责本院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树立良好的学风、班风；

(8) 组织和指导学生的公益劳动和学生军训工作；

(9) 鼓励和支持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给予必要

的指导；

(10) 组织好学生各项评先评优工作，做好各种奖学金、困难补

助的评定发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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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协助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搞好学生教育实习和专业实践工作；

(12) 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确保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13) 做好对班主任的考核、聘任工作和评优工作；

(14) 完成学校领导和院长、书记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4.2 学工办（副）主任工作职责

(1) 协助党委副书记负责我院学生的教育、服务与管理工作。

深入学生，了解实情，为二级学院领导对学生工作正确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和真实可靠的材料；

(2) 协助党委副书记按照《大学生管理规定》和《学生手册》

要求，加强班级和学生寝室建设与管理，促成良好学风、班风、室风

的形成；

(3) 负责管理、指导辅导员和班主任布置落实学校与二级学院

关于学生工作的各项任务和决定，做到工作职责明确，负责检查辅导

员具体工作的落实情况，组织、协调对学生的教育、服务与管理，组

织对新生的入学教育、在校生的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服务、

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咨询、服务；

(4) 组织开展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协调、组织开展

大学生素质教育，组织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文艺体育、知识竞赛、社

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不断陶冶学生的情操、增长学生的知识、培

养学生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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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负责对学生的安全教育、纪律教育和心理健康咨询工作。

适时开展安全稳定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时处理各类学生突发

事件；

(6) 加强与学生处、团委、社会、学生家长的联系，开展大学

生素质教育，组织开展各种科技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陶冶学生的情

操、增长学生的知识、培养学生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引

导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帮助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成功。

协助做好毕业生就业教育、指导、咨询和服务工作；

(7) 按规范要求，建立健全二级学院学生信息档案；协助学院

做好招生宣传工作；协助教学办做好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籍管理工作；

(8) 制定实施学院综合素质评定办法；做好学生奖惩工作；组

织学年综合测评与评奖、评优等工作；组织各类学生选拔、推优工作；

(9) 做好新生入学教育、国防教育、军训和思想政治审查工作；

(10) 加强学风、考风建设，配合教务部门做好学生相关工作；

配合学校对学生违纪事宜的受理、调查、处理与教育、申诉工作；

(11) 做好经济困难学生的调查、建档和教育工作；做好勤工助

学的组织与实施工作；做好学生国家助学贷款的申报、协议签订和还

贷工作，负责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以及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工作，做

好勤工助学学生的指导与管理；

(12) 按时参加学生工作例会，并向学院领导汇报学校下达的学

生工作任务，组织实施学院领导对学生工作所做的决定；加强业务学

习，不断提高政治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模范遵守各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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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为学院领导和师生员工搞好服务工作；

(13) 经常、及时向领导汇报工作，完成学校各部门及学院领导

安排的其它工作。

4.3 分团委书记工作职责

(1) 在院党委的指导、主管院领导的领导下全面负责团委工作；

(2) 根据学院发展规划及院党委、行政工作要点，拟订团委工

作计划，全面监督团委工作执行状况，做好团委工作总结；

(3) 宣传、执行院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指示和决议；

(4) 掌握青年团员的思想状况和学习、工作状况，做好“常规+

主题”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领全院团员成为思想好、工作好、学

习好的有为青年；

(5) 抓好团员发展、教育、培养、推优入党工作；

(6) 抓好全院团组织建设，领导系(院)团总支全面开展工作;

(7) 指导学生会、社团联合会等学生团体工作的开展。做好团

学干部管理工作；

(8) 主持团委工作会议；

(9) 指导学生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服务

及创新创业、素质拓展等活动，引领、指导全院学生用心参与校园文

化建设；

(10) 用心帮忙解决青年团员在学习、工作、生活、思想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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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困难;用心做好团员青年稳定工作，心理疏导工作；

(11) 抓好共青团网页建设、广播站、橱窗板报等宣传工作；

(12)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研究新状况，解决新问

题，不断开辟共青团工作的新领域；

(13) 完成院党委、上级团委及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

4.4 组织员工作职责

(1) 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一是认真贯彻执行发展党员工作总要

求，制订和实施发展党员工作计划。在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发展党员

工作的总要求，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协助党委论证并提

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党员工作计划。在执行发展党员工作计划中，要加

强检查指导，发现问题及时向党委汇报并提出解决的意见。二是指导

基层党组织不断壮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

培养工作，奠定发展党员工作的基础。三是做好预备党员的教育、考

察和转正工作，切实把住党员队伍的“入口关”。四是检查发展党员

质量情况， 査处发展党员工作中违反党章和有关规定的问题，总结

推广发展党员工作的经验，组织检査和帮助基层党组织严格履行入党

手续；

(2) 做好党员管理工作。调查研究党员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积极探索党员管理工作中的有效措施和方法，指导基层

党组织健全和活跃党的组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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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协同有关部门，了解和分析党员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

抓好党员教育工作；

(4) 上级党委组织员还负有指导下级党委组织员工作的责任。

4.5 辅导员工作职责

(1) 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开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宣传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学

生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学生思想行为

特点及思想政治状况，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处理好思想认识、价值取

向、学习生活、择业交友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2) 党团和班级建设。开展学生骨干的遴选、培养、激励工作，

开展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工作，开展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

服务工作，指导学生党支部和班团组织建设，做好学生骨干培养工作，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3) 学风建设。熟悉了解学生所学专业的基本情况，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指

导学生开展课外科技学术实践活动，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4) 学生日常事务管理。开展入学教育、毕业生教育及相关管

理和服务工作。组织开展学生军事训练。组织评选各类奖学金、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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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指导学生办理助学贷款。组织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做好学生

困难帮扶。为学生提供生活指导，促进学生和谐相处、互帮互助。

(5)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协助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心理问题进行初步排查和疏导，组织开展心

理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培育学生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健康心态。

(6)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思想政治工

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阵地，

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加强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积极培养校园好网民，

引导学生创作网络文化作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创新工作路

径，加强与学生的网上互动交流，运用网络新媒体对学生开展思想引

领、学习指导、生活辅导、心理咨询等。

(7) 校园危机事件应对。组织开展基本安全教育。参与学校、

院（系）危机事件工作预案制定和执行。对校园危机事件进行初步处

理，稳定局面控制事态发展，及时掌握危机事件信息并按程序上报。

参与危机事件后期应对及总结研究分析。

(8) 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为学生提供科学的职业生涯规

划和就业指导以及相关服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引导学

生到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9) 理论和实践研究。努力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和相

关学科知识，参加相关学科领域学术交流活动，参与校内外思想政治

教育课题或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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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班主任工作职责

(1)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学校的规章制度，认真学习贯彻

校党委、学生工作处和学院学生工作的意见，热爱班主任工作，指导

并引导学生全面成人成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

(2) 接受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和辅导员的协调，参加学院班

主任工作例会，组织召开班会和学生干部会议，上报交流学生工作，

研究分析学生思想情况；

(3) 根据学院具体要求和本班的特点，制定班级工作计划和总

结，制定班规，督促和指导班级工作，认真填写班主任手册。做好班

级干部的选拔、培养、指导工作。结合班级工作，定期或不定期撰写

班主任工作交流论文、案例或调查报告；

(4) 明确班级学风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每学期要制定班级

学风建设计划，深入班级，深入课堂，定期开展学风建设活动，定期

检查班级学风状况，对出勤率低、学习状态差的学生要及时进行教育

和引导，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方向，改进学习方法，养

成良好学风，提高学习成效。切实提高班级各类等级考试的通过率；

(5) 指导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树立科学的成才目标，有计划、

有针对性地拓展综合职业能力，提升竞争力。指导学生制定分阶段成

才目标和认真填写大学生成长手册，及时掌握学生免修、选修、升留

级、休学、复学、退学状况，及时转达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听取教师

对学风的反映，建立家长长期联系制度，争取家长对学生的教育工作



25

的关心、配合、支持，帮助学生成人成才；

(6) 深入宿舍，关心学生生活。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讲究卫生，锻炼身体，注意安全，珍爱生命，保持身心健康；

(7) 指导学生的课余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区义工服务、

社会实践和各项文体活动，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积极组织开展创优

创先等争优活动。对学生的选课、考研予以及时指导，参与学生党建

工作。引导学生增强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

心集体；

(8) 协助辅导员建立规范的学生档案、协助搞好学生综合职业

能力测评及评奖评优工作; 协助做好贫困学生界定工作、国家助学贷

款学生的管理、教育工作；协助做好欠费学生的学费催缴工作；协助

做好推荐报考研究生工作；协助做好学生国外进修、海外学习等项目

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协助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做好毕业生鉴定

和文明离校工作；

(9) 完成学院领导和有关部门布置的其他学生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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